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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通用航空发展，规范通用航空机场（简称通用机场）的空管安全

管理，明确通用机场空管运行保障要求，保证通用航空飞行安全，依据《民用航空空中

交通管理运行单位安全管理规则》等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在我国领域内从事通用航空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临时

起降点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按照《通用机场建设规范》（MH/T 5026—2012），通用机场可根据其对公

众利益的影响程度分为以下三类：  

一类通用机场：指具有 10～29座航空器经营性载人飞行业务，或最高月起降量达

到 3000架次以上的通用机场。   

二类通用机场：指具有 5～9 座航空器经营性载人飞行业务，或最高月起降量在

600～3000架次之间的通用机场。   

三类通用机场：除一、二类外的通用机场。 

第四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对全国通用机场空管运行保障实施统一管理和监督检

查。 

民航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负责对所辖区域内的通用机场的空管运

行保障实施监督管理，定期对本地区通用机场空管运行保障工作的调查研究，总结归纳

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议措施，规范和促进通用航空的发展。 

第五条 通用机场应当根据本场运行情况，提供保障飞行安全所需的空中交通服

务、通信导航监视服务、航空气象服务和航空情报服务，并遵照国家有关通用航空的法

律法规建立与其运行相适应的规范和程序，并在机场使用手册中明确提供各类服务的方

式、方法及内容。 

 

第二章 通用机场的空管安全管理 

第六条 通用机场应当根据所提供的空管服务及其运行情况，建立健全本单位的

安全管理制度。 

第七条 通用机场承担机场空管运行安全的主体责任，应当配备满足运行需要的

专业技术人员，确保通用航空飞行安全、正常。机场管理机构负责人是机场空管运行安



全的第一责任人。 

第八条 通用机场应当设置负责空管运行管理的职能部门或指定空管运行保障负

责人，明确职责，管理和协调空管运行保障工作。 

第九条 通用机场应当指定熟悉空管工作的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空

管运行安全管理工作。 

第十条 通用机场应当建立空管从业人员的内部业务考核制度，提供足够的资源，

定期开展空管专业培训，确保人员资质能力符合要求。通用机场应当建立空管专业人员

技术档案，如实记录持照人岗位培训、理论考试、技能考核、执照检查、岗位工作等技

术经历，相关档案文件应当保存 10 年。 

第十一条 空管运行保障部门的主要领导和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具备空管运行保障

的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通用机场应定期对空管从业人员开展安全宣传教育，相关教育

培训记录应当至少保存 6年。 

第十二条 通用机场聘用外单位人员的，应当与该单位签订相关协议，明确责任、

义务，运行安全和管理责任由机场承担。 

第十三条 通用机场应当建立与当地民航监管局、有关民航空管运行单位及军航等

部门的联系渠道，确保能够及时收发民航相关文件资料，报送信息，满足运行需要。 

第十四条 通用机场承担大型通用航空活动时，应当制定专项空管运行保障方案。 
 

第三

                                   

章 通用机场空管运行保障服务要求 

第一节 总体要求 

第十五条 通用机场应当根据运行需要，设置固定塔台或塔台指挥车、空管用房和

设施，配备相应专业技术人员。 

第十六条 通用机场根据运行需要，可以从民航地区空管局、空管分局（站）及其

他机场空管运行单位引接必要的飞行计划、监视、气象、情报等信息。 

第十七条 民航地区空管局、空管分局（站）应当为通用机场管制、通信导航监视、

气象、情报等服务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业务指导。 

第十八条 地区管理局可以根据本辖区内通用机场空管运行保障服务特点，适当调

整管制、通信导航监视、气象、情报等从业人员的执照基础理论培训内容和岗位实习经



历要求，避免理论和实际工作脱节。 

 

第二节 空中交通服务 

第十九条 通用机场应当提供机场管制服务，并配备足够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提

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管制员执照。 

经地区管理局批准，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通用机场的飞行活动可由从事通用航空飞

行活动的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并对其安全负责。 

(一

1、 一、二类机场仅有一个通用航空单位组织除经营性载人飞行以外的飞行活动

时；或 

) 机场条件： 

2  

二  有明确的通用航空活动组织和安全责任单位； 

、 无航空器经营性载人飞行业务的三类通用机场； 

( )

三  与相关军民航管制单位签订了保障协议； ( )

(四) 与本场其他相关通用航空飞行活动单位签订了安全协议。 

第二十条 通用机场提供机场管制服务期间，塔台应当至少安排 1名管制员在塔台

值勤。 

 

第三节 通信导航监视服务 

第二十一条 通用机场应当根据运行需要，配置满足机场管制服务所需的通信导

航监视设施设备。设施设备应当与通用机场所提供的服务相匹配，并保持运行条件和状

况良好。 

第二十二条 提供机场管制服务的通用机场应当根据通信导航监视设备情况配备

设备保障人员。其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保障人员应当取得航空电信人员执照。设备保障人

员在获得有效执照前提下可以兼任多个设备岗位。   

第二十三条 提供机场管制服务的通用机场配置通信导航监视设施设备的，其设

备采购和使用应当按照《民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和《民

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许可工作管理细则》执行。 

第二十四条 通用航空飞行时的导航服务，通常利用固定航线上的导航设施。在

提供机场管制服务的通用机场（作业区域）设置导航台站的，除遵守第二十三条规定外，



还应当按照民航导航设备飞行校验和开放运行管理规定履行相关的手续和程序。 

第二十五条 通用机场设置、使用地面民用航空无线电台（站），应当按照《民航

无线电管理规定》办理无线电台（站）址与无线电频率审批手续，并到当地无线电管理

机构办理电台执照。 

 

第四节 航空气象服务 

第二十六条 通用机场应当根据运行需要确定设置气象台或气象站，并提供相应

的航空气象服务。 

第二十七条 设置气象台或气象站的通用机场，应当按照《民用航空气象工作规

则》以及相关规定的要求，配备相应的气象设备和人员，提供气象要素的观测实况、天

气预报等气象服务。 

第二十八条 通用机场气象台或气象站从事气象观测、预报、设备保障的人员应

当获得相应类别的气象人员执照。 

第二十九条 没有设置气象台和气象站的通用机场，应当具有获得安全运行所需

的飞行气象情报和气象信息的能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取气象信息，提供相应的气象

服务： 

( )

(二) 与临近的民航气象服务机构或当地气象部门签订协议，配置远程气象服务终

端、天气查询终端等设备，以网络访问的方式获取相关机场天气实时信息、本机场天气

预报，高空风、高空温度预告图，重要天气预告图、重要天气情报、机场天气警报、区

域气象雷达图、卫星云图等气象信息。 

一  配置自动气象观测设备，获取、提供本机场实时气象要素； 

第三十条 没有设置气象台和气象站的通用机场，从事航空气象服务的人员应当具

备相应的的航空气象专业知识，并经过技能培训，由通用机场管理机构组织的考核、批

准后方或上岗。 

 

第五节 航空情报服务 

第三十一条 有经营性载人飞行或者有一个以上通用航空单位组织飞行活动的

一、二类机场应当提供航空情报服务。通用机场航空情报服务可以委托其他航空情报服

务机构提供。提供航空情报服务的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执照。 



第三十二条 通用机场应当按照《民用航空情报工作规则》有关规定向所在地的

地区航空情报中心提供及时、准确、完整的航空情报原始资料，并对原始资料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负责，并保持资料的可追溯性。 

 

第四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在具备保障安全能力的情况下，通用机场需要偏离规章运行的，通

用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向民航地区管理局提出申请，经过民航地区管理局评估批准后，方

可实施。 

第三十四条 地区管理局应当对辖区内通用机场定期开展安全评估，提出建议和

管理要求。 

第三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